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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立法會法律顧問 
馬耀添先生：
!

有關財務委員會會議的規程安排
!
 就財務委員會會議的規程安排，我希望立法會法律顧問告知，財務委員會主席是
否有權力”截止提問”(draw a line)，以結束就某項議程的討論？ 
!
       我希望法律顧問能在6月6日財務委員會會議前回覆上述問題。謝謝。
!!! !!!

立法會議員
!

� !
張超雄  

!
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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